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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塘區議會文件第 69/2008 號 

(第 7 次會議: 4.11.2008)  

 

牛頭角下邨綜合重建 

 

福德廟及聖人公媽靈位 
 

目的 

 

1. 為配合牛頭角下邨綜合重建，房屋署計劃於牛頭角下邨（二區）展開拆

卸及相關工程。本文件目的是匯報牛頭角下邨（二區）範圍內現存的福德

廟和聖人公媽靈位(以下簡稱聖媽) 事宜，諮詢觀塘區議會。 

 

背景 

 

2. 就牛頭角下邨重建計劃、我們曾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間多次諮詢

觀塘區議會，其屬下房屋事務委員會、及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等。 

 

3. 福德廟和聖媽均位於牛頭角下邨（二區）的接管令範圍內，均屬現存非

法僭建物及暫准建築物，根據現行土地政策，該廟宇及靈位並無重置權，

必須清拆以騰空地盤進行牛頭角下邨綜合重建。 

 

福德廟及聖人公媽靈位的目前情況 

 

4. 房署已通知有關的管辦人，他們在法律上並無重置或現金賠償的權利。
有關管辦人已清楚表示，有意在重建後繼續在區內營辦該廟宇和靈位。 

 

5. 雖然有關政府部門曾探討在原址保留福德廟的可行性，但由於該廟宇位
於渠務保留地的正上方，不能於原址保留。故此雖然該廟宇的管辦人一再

要求原址保留廟宇，均不獲批准，需要搬遷。 

 

重建計劃的最新進展 

 

6. 我們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初展開拆卸牛頭角下邨（二區），以配合公共

房屋及其它配套設施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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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為協助該廟宇及靈位繼續營運，觀塘民政事務處曾舉行多次跨部門會
議和實地視察，就各選址方案進行討論和研究相關規劃和土地行政問題。

參與部門包括民政事務總署、房屋署、地政總署、渠務署、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，以及規劃署等。 

 

建議 

 

8. 政府一直致力尋找適合重建廟宇的土地，經分階段審慎考慮新址，建議
早前在牛頭角下邨地盤預留作消防局的一幅南端用地，即面向牛頭角道近

觀塘道交界的地段，重建該廟宇及靈位的最適當及可行地點，理據如下（請

參閱附件T1及T2）:  

 

 有足夠土地供廟宇重建之用，避免影響鄰近的高架行車天橋、行
人橋、渠務保留地及路旁樹木 

 鄰近已有電力排污等接駁設施 
 可提供各廟宇獨立出入口 
 交通方便，應為善信歡迎 
 有關的管辦人亦不反對建議重置地點 

 

9. 福德廟及聖媽在上址重建，有關管辦人必須提交申請。政府會積極考慮
其申請，使管制工作納入規範，管辦人的申請必須符合政府現行政策、法

例及程序 (例如：獲華人廟宇委員會接納註冊為華人廟宇、城市規劃委員會

批核相關土地用途的規劃許可申請、地政總署批核短期租約、屋宇署批核

建築物發展等)。 

諮詢 

 

10. 誠邀各位議員對以上發表意見。 
 

 

房屋署 

 

附件 T1：地盤位置圖 

附件 T2：建議福德廟及聖人公媽靈位重建地點 

 
2008 年 10 月 3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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